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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荣政行复决字〔2023〕82号

申请人：石兰林。

被申请人：威海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成山卫派出所。

第三人：赵珊珊。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荣公（成山）行罚决字〔2023〕11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荣成市人民政府提出行

政复议申请。荣成市人民政府于 2023年 10月 13日收到该申请并

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荣公（成山）行罚决字〔2023〕11号行政

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2023 年 6 月 29 日，民宿经营者申请人、张某哲

和蔡某东因游客到海边游玩被阻拦并强制收费的情况到某餐厅东

门设卡处找阻拦人员理论。随后第三人、孙某、牟某阳三人到达

现场就该不该收费的问题展开争论。期间，第三人言辞激烈，挑

衅谩骂申请人。第三人报警随即离开，民警到达现场后，叫第三

人回现场，回到现场后第三人继续对申请人、张某哲、蔡某东三

人谩骂，执法记录仪有记录，第三人称蔡某东打她并受伤，民警

随即询问了现场游客、施工人员，均回答没有看到打架或任何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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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冲突，只看到争吵。民警反复跟第三人强调，这不构成案件。

出警结束后，第三人到被申请人处再次报案。张某哲、蔡某东、

申请人三人到被申请人处做了笔录。8月 15日从下午两点一直到

晚上六点左右，民警在申请人对民警不公正执法与调查不满的情

况下反复让申请人签告知书及其他避重就轻，故意特别处理过的

材料文书，申请人提出申辩并拒签，之后被申请人民警几进几出，

反复请示后下达了不公正的处罚决定，裁定申请人公然侮辱第三

人的违法事实成立，处以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综上：一，申

请人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公正执法，完全有失办案水准与有

失社会公平，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与稳定。二，申请人在被逼无

奈，迫使自我保护的情况下回怼，完全没有故意侮辱第三人的动

机与事实，不构成故意侮辱他人违法行为。至于微信里随口带出

“第三人这个不要脸的”说法也只是对其公然叫嚣“就不让你们

过”的一般性口语宣泄，一般性词汇表达，完全不构成所谓侮辱。

最后，本案疑点颇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行政处罚依据的证据明

显不足，亦明显存在不公正，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提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

被申请人的行政处罚决定。

被申请人答复称：2023 年 6 月 29 日 12 时 57 分，公安机关

接 110指令，第三人报警称：在某园区有人闹事。民警到场后经

初查，威海某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某园区海草房海边铺

设草皮，拉扯小彩旗在园区码头餐厅东端、进入海草房内部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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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观景台阶下方三岔路口对进入的游客进行限制，园区业主蔡

某东、张某哲、申请人因其经营的酒店、民宿住宿游客进入海边

观光受限，部分游客被要求购买门票进入的问题与第三人发生争

吵，期间第三人与张某哲、申请人一方互相辱骂，第三人称自己

右手部位被蔡某东拧伤，被申请人于当日对该案件受理调查，在

调查过程中发现申请人等人存在公然侮辱他人的违法行为。经查

明：2023 年 6 月 29 日 12 至 13 时许，在荣成市成山镇某艺术园

区内，申请人公然侮辱他人。14时许，申请人在微信群“某业主

群（20）”内发送“第三人那个不要脸的”字样的内容。我单位

对申请人作出处罚的证据包括：被侵害人的陈述、违法行为人的

陈述、证人证言、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据，对申请人作出的

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处罚适当。第三人在

第一次询问笔录中称：我对他们三个人说，你们还要打人么？他

们三个人转头就来骂我，申请人骂我，你上次骂我傻逼，我这次

骂你婊子......申请人骂我，生孩子没有屁眼等之类的脏话。第三人

在第二次询问笔录中称：去了之后，我看到他们三个人在围着孙

某指着骂孙某，我就对他们三个人说“怎么你们还要打人么”，

他们三个人就一起围着骂我，申请人骂我说“你这个婊子、傻逼”

之类的，我骂他“你才傻逼”，申请人说“你骂我一句，我骂你

一千句”，还用手指指着我的鼻子反反复复的说“你给我等着，

我早晚收拾你，你一定会后悔的”，张某哲双手交叉在胸前，申

请人骂我是个婊子，张某哲就在旁边“对，你就是个婊子”......



— 4 —

申请人骂我“你这个婊子、傻逼、全家户口本死完、生儿子没屁

眼”......他们在群里还继续骂我。申请人在第一次询问笔录中称：

过了一会，孙某和第三人一起来了，第三人和我们说不买票就不

让进，随口对着我就说了傻逼，导致冲突就扩大了，当时我没有

回应，后来她骂了我好几次傻逼之后，我也就骂她傻逼了......过程

中第三人反复说我傻逼、操你妈，我说“你拿啥操，我操你妈”。

申请人在第二次询问笔录中被民警询问为何于 2023年 6月 29日

14时许，在微信群“某业主群（20）”发送文字内容包含“第三

人那个不要脸的”。申请人称：面对这种无赖做法，我也认为他

们这种做法是违法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在群里随口抱怨了几

声，具体内容记不清了。梁某在询问笔录中称：在你们去之前，

园区这边就第三人骂人了，印象中对方两个男的骂第三人了。你

们去之后，就是第三人和对方扎小辫子的男的（申请人）互相骂。

如何骂的记不住了，反正都是说操你妈、你妈了个逼之类的脏话。

孙某提供三段现场拍摄的手机录像，在询问笔录中称：张某哲和

申请人说的都差不多，说第三人操你妈、傻逼之类的话，申请人

骂的多一些，说我傻不傻，脑子是怎么长的，人家找我干什么就

干什么，还说第三人生孩子没屁眼、一户口本的人都死之类的话，

张某哲说的少，蔡某东主要就说司某浩了。第三人一来就被他们

三个说，说急眼了也就开始和他们骂，也是操你妈、傻逼之类的

话。蔡某东在询问笔录中称：过程中，第三人骂申请人“你就是

傻逼、你不得好死、操你妈、你妈了个逼”之类的话，申请人也



— 5 —

骂回去“你才是个傻逼、你才不得好死、操你妈、你妈了个逼”

之类的话，第三人也和张某哲发生争吵了，第三人说张某哲是傻

逼，张某哲也复制第三人的话也骂第三人是个傻逼。牟某阳在询

问笔录中称：在民警去之前，蔡某东、张某哲、申请人和第三人

互骂，主要是“妈逼的、草你祖宗十八代”之类的话，在民警去

了之后，申请人和第三人互骂的比较凶，蔡某东和张某哲在旁边

也有骂，他们还是说的平时骂人的话，但是具体的词我忘了。张

某哲在询问笔录中称：然后我们发生了口角争执，第三人就指着

申请人说“你这个傻逼，最讨厌你，什么事都有你”。说了一些

类似这样的话，申请人就回嘴说“你这个傻逼”就是类似这样的，

第三人怎么说申请人，申请人就怎么回第三人......过程中第三人也

来骂我，她怎么骂的我，我就怎么骂的第三人。第三人骂“你去

死吧、你这个傻逼”，我也这样回的她，我能记住的就是这两句。

于某涛提供某业主微信群内聊天记录截图并在询问笔录中称：6

月 29日下午 14时 12分，张某哲说“第三人拿出死老赖的无耻作

风”。6月 29日 14时 30分，石总（申请人）回复说“因为第三

人那个不要脸的说了，路就是她家的，海草房也是她家的”。综

上所述，申请人于 2023年 6月 29日 12至 13时许，在荣成市成

山镇某艺术园区内当众辱骂第三人；14时许，在微信群“某业主

群（20）”内发送“第三人那个不要脸的”侮辱言词，构成公然

侮辱他人。我单位依法及时、客观、全面地搜集证据，证据之间

互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确凿充分，足以认定申请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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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侮辱他人的违法行为。2023 年 8 月 15 日，我单位根据申请人

公然侮辱他人的违法事实及情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给予申请人罚款伍佰元的

行政处罚是合法、适当的，请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蔡某东、张某哲、申请人系荣成市成山镇民宿

经营者，第三人系荣成市成山镇某园区经理。2023 年 6 月 29 日

12时许，在荣成市成山镇某园区内，蔡某东、张某哲、申请人因

住宿游客到海边游玩收费等问题到现场与第三人发生争吵，申请

人使用“你这个婊子、傻逼、生孩子没屁眼、全家户口本死完、

操你妈、你妈了个逼”等字眼辱骂第三人。第三人与蔡某东发生

争执，第三人报警称其在某园区被人打了，被申请人于当日对该

案件受理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申请人等人存在公然侮辱他人

的违法行为并进行调查。2023 年 7 月 20 日，于某涛向被申请人

提交某业主微信群聊天记录及微信号截图，显示 2023 年 6 月 29

日 14时许，申请人在微信群“某业主群（20）”内发送“第三人

那个不要脸的”字样的内容。2023 年 7 月 27 日，因案情复杂，

经批准，该案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2023年 8月 15日 15时许，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告知申请人拟对其作

出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申请人提出陈述申辩。被申请人依法

进行复核后认为拟作出的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于同日 17 时

12分许告知申请人复核结果。同日，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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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山）行罚决字〔2023〕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申请

人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并于当日向申请人进行宣告和送达。

本案审理期间，被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

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第三人在规定时间内未向本机关提

交书面答复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以上事实有受案登记表、延长

办案期限审批表、询问笔录、手机拍摄视频、业主群聊天记录及

微信号截图、到案经过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作为治安管理部门，依法有权对违反

治安管理的行为作出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

拘留或者伍佰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伍佰元以下罚款：……（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

造事实诽谤他人的。”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

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

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

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中，根据被申请

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申请人、第三人、证人等签名确认的多份询

问笔录中均有关于申请人使用“你这个婊子、傻逼、操你妈、你

妈了个逼”等字眼辱骂第三人的细节记载，且互相印证，可以证

明申请人与第三人因住宿游客到海边游玩收费等问题发生口角，

双方均未冷静处理进而互相辱骂。申请人称其在被逼无奈，处于

自我保护情况下回怼，没有故意侮辱第三人的动机与事实，但“公

然侮辱他人”是指侮辱他人的行为是公然进行，当众或能够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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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听到或看到的方式，对他人进行侮辱。申请人使用“婊子、傻

逼、操你妈、你妈了个逼”等侮辱性词语，公然贬低了第三人的

人格尊严，侵犯了第三人的名誉，该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公然侮辱他人的构成要件。

申请人认为其行为完全不构成所谓侮辱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被

申请人根据现有证据认定申请人公然侮辱他人的违法事实成立，

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被申请人于 2023年 6月 29日受理案

件后依法开展调查，于 2023年 7月 27日经批准延长办案期限三

十日，于 2023年 8月 15日进行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在听取申请

人陈述申辩并依法进行复核后于 2023年 8月 15日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申请人质疑办案人员不公正执法，让

申请人签故意特别处理过的材料文书，但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

申请人认为存在不公正执法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被申请人综合

考虑申请人违法行为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决定给

予申请人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当。综上，被申请

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

项之规定，作出荣公（成山）行罚决字〔2023〕11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决定给予申请人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主体合法，事实

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威海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成山卫派出所作出

的荣公（成山）行罚决字〔2023〕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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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依法向荣成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 11月 27日


